2025年计划生育监督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

一、妇幼保健机构监督
对辖区内的19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117家其他医疗机构随机进行了母婴保健技术资质及人员依法执业检查，下达监督意见书30余份，主要检查内容：一是卫生技术人员是否按照考核合格的技术项目执业，是否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擅自执业，重点检查了新入职人员的各项资质；二是是否私自或者在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机构中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认真对照检查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检查终止妊娠药品采购、保管、使用、建档管理情况和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开展情况，对不规范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检查各医疗机构是否在相应的科室明显处张贴禁止“两非”警示标语；加强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法监督，严肃规范查处“两非”、“代孕”等违法行为;加强出生医学相关工作全方位过程监督，进一步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截至9月份，完成2025年母婴保健双随机监督检查，共涉及3家医疗机构，完成率100%。
二、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 
根据《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作指示精神，按照通知要求对我区内一级及以上19家医疗机构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我区现有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有6家，目前未有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在此次专项行动工作中，对现场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并责令限期整改。 
三、托育机构监督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对全区托育机构进行了执法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有少数个别托育机构在健康检查工作中存在漏洞，如各种资料记录不完整或不规范等；消毒方法不正确，存在使用过期消毒产品的情况；个别托育机构未制定传染病应急预案，对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和处置流程不熟悉；有部分机构存在使用无证涉水产品的情况、从业人员未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目前，我区内托育机构备案登记情况参差不齐。现已有27家托育机构按照规定在卫生健康部门完成了备案登记手续，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仅有3家存在未及时申请备案的情况，其中家公建自营的未备案原因是备案部门未接到上级明确的备案指导意见而无法办理备案；检查中对存在问题的托育机构提出了整改意见，下达监督意见书30余份，办理简易程序处罚案件2件。与公共场所科共同完成了2025年托育机构、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照明双随机抽检工作，共涉及单位10家，下达监督意见书10份；对存在问题的5家单位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后期已全部整改到位。
四、2026年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认真对待各级领导和上级部门交给的各专项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机构未取得相应资质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工作，严厉查处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医务人员开据终止妊娠药品，重点监督检查终止妊娠药品采购、保管、使用、建档管理情况和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开展情况；并按时完成双随机。
二是继续做好托育机构的常规督导检查的工作，继续建立健全、完善各托育机构的管理档案。
三是及时、准确的完成各级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按时完成各项专项整治；积极配合完成其他科室应急性工作。
